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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高雄市小港區鳳陽國民小學

教職員參與「教學或業務相關」研習活動申請表

	單位
	
	職稱
	
	姓名
	

	研習
名稱
	

	研習
時間
	自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時   分
至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時   分

	研習

地點
	

	說明
	(請說明為何與教學或業務相關)

	謹陳請准予公假參加並核予補休＿＿小時*1.5倍(限教師)為＿＿小時。(公文若已明定補休時數則依公文辦理)

	各　　    單  　　  位  　　  核    　　章

	申請人簽名
	會辦單位
	校長批示

	
	教學組
	人事室
	

	
	
	
	

	單位主管
	教務主任
	
	

	
	
	
	


備註：
一、本校教職員如未獲學校主動薦派參加研習訓練，得自行推薦並比照薦派參加研習活動，請於研習前五日，檢附研習公文文件，併同本表提出申請，奉准後始得辦理公假登記參訓。（假日研習僅薦派參訓始得公假參訓並核給補休，教師1.5倍），獲派者請踴躍於晨會或教師進修時間分享心得。
二、會辦單位：皆應加會人事室；課務部分請加會教務處；職員免會教務處。
